
股东中金一博科技1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为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战略配售股份一一中金公司--农业银行--中金一博科技1号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资管计划1号”）；

2、资管计划1号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164,9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433%；
3、资管计划1号所持公司股份已于2023年9月26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本次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164,957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4433%；
4、减持区间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进行（自2025年5月28日

起至2025年8月27日止）。
减持期间，公司如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股份回购等股份变动事项，拟减持

股份的数量和占总股本的比例也将相应进行调整。
公司于近日收到资管计划1号管理人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资管计划1号
（二）股东持股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资管计划1号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

164,957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443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减持原因：本资管计划已到期，股东因自身资金需求需减持。
（二）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时取得的公司股份及该等股份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所取得的股份。
（三）减持数量及比例：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2,164,957股，减持比

例不超过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4433%。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资管计划1号为符合该规定的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减持参与战略配售获配股份的，应当参照交易所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五）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六）减持区间：自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的 3个月内进行（自 2025年 5月 28日起至

2025年8月27日止）。
三、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资管计划1号承诺战略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个月。前述承诺已于2023年9月26日履行完毕。

（二）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减持的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前述股
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减持计划的情况。

（三）本次申请减持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
存在违规担保。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计划减持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未出现违反承诺
和法律法规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计划减持股份的股东将根据市场环境、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亦存在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等规定及减持意向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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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减持的预披露公告

广发恒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广发恒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恒祥债券

014738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恒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吴迪

邱世磊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
的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
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
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
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
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吴迪

2025年5月7日

10.5年

10.5年

2014年10月30日加入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部研究员、固定收益管理总部研
究员、固定收益管理总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现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特定策略
投资部总经理。

基金主代码

002864
015893
003376
004750
162715
003223
003039
002711
019929
270043

否

是

-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基金名称

广发安泽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景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中债7-10年期国开行债券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广发鑫和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广发景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集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集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中债 0-2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4-03-21
2022-10-26
2022-02-28
2021-04-08
2021-04-08
2021-01-27
2021-04-08
2020-05-07
2023-12-19
2020-06-12

离任日期

-
-
-
-
-
-

2025-05-07
2025-05-07
2025-03-11
2024-12-20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邱世磊

工作安排

2025年5月7日

-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自

2025年5月7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广发景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广发景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景宏债券

014993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景宏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增聘基金经理

郎振东

洪志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
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
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
格

郎振东

2025年5月7日

12.5年

10.9年

2012年11月加入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基金会计部基金会计、固定收益管理总部债券交易员，现任
基金经理。

基金主代码

008161

020046

004386

005234

008362

006484

001115

007251

003037

否

是

基金名称

广发汇达纯债 3 个月定
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广发添盈 180 天持有期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汇安 18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汇吉 3 个月定期开
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

资基金

广发汇成一年定期开放
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广发中债 1-3 年国开行
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聚安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广发睿享稳健增利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4-04-25

2024-01-30

2023-06-20

2023-01-10

2022-10-18

2022-07-11

2021-05-13

2021-04-09

2021-04-09

离任日期

-

-

-

-

-

-

-

2025-03-03

2024-12-30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
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
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自

2025年5月7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广发集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广发集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集丰债券

00271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集丰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解聘基金经理

张芊

吴迪

2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吴迪

工作安排

2025年5月7日

-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自

2025年5月7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5月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集瑞债券

00303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
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广发集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吴迪

邱世磊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任职日期

证券从业年限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过往从业经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
名称及期间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
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
格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
格

国籍

学历、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
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吴迪

2025年5月7日

10.5年

10.5年

2014年10月30日加入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部研究员、固定收益管理总部研
究员、固定收益管理总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管理总部副总经理，现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特定策略
投资部总经理。

基金主代码

002864

015893

003376

004750

162715

003223

003039

002711

019929

270043

否

是

-
中国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

基金名称

广发安泽短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广发景益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广发中债 7-10年期国开
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广发鑫和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广发聚源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LOF)

广发景丰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广发集富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广发集丰债券型证券投
资基金

广发中债 0-2 年政策性
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广发理财年年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任职日期

2024-03-21

2022-10-26

2022-02-28

2021-04-08

2021-04-08

2021-01-27

2021-04-08

2020-05-07

2023-12-19

2020-06-12

离任日期

-

-

-

-

-

-

2025-05-07

2025-05-07

2025-03-11

2024-12-20

3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离任原因

离任日期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邱世磊

工作安排

2025年5月7日

-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登记手续，调整自

2025年5月7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0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邓伟明先生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6日（星期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6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6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会议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运达中央广场B座11楼会议室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8日，公司总股本为937,089,814股，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914,496,855股（已剔除回购账户中公司股份数22,592,959股）。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301人，代表股

份519,258,7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808％。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498,652,6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527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97 人，代表股份 20,606,1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33％。
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9人，代表股份20,606,7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2533％。
5.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884,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9％；反对271,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103,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232,2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1824％；反对271,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173％；弃权10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3％。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887,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5％；反对270,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弃权101,
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5％。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235,7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1993％；反对270,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105％；弃权10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01％。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882,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74％；反对270,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0％；弃权106,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230,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1717％；反对270,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105％；弃权10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8％。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876,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4％；反对283,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6％；弃权98,
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0％。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224,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1465％；反对283,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751％；弃权9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5％。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873,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8％；反对282,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3％；弃权103,
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9％。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221,5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1304％；反对282,0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688％；弃权10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937,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0％；反对245,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弃权76,
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7％。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285,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4387％；反对245,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897％；弃权76,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16％。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860,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4％；反对305,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弃权92,
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8％。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208,9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0692％；反对305,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818％；弃权92,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90％。
8.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877,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67％；反对305,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弃权75,
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5％。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225,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1520％；反对305,3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4818％；弃权75,4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2％。

9.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785,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8％；反对397,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5％；弃权76,
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7％。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133,2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7018％；反对397,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275％；弃权7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08％。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917,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3％；反对270,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1％；弃权70,
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6％。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265,5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3439％；反对270,5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130％；弃权70,7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32％。

1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518,919,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46％；反对271,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3％；弃权68,
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1％。

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20,267,0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3514％；反对271,4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175％；弃权68,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11％。

该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全程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300919 证券简称：中伟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1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全
部激励对象2024年度个人层面考核未达标、9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以及1名激励对
象成为公司监事，根据《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同意回购注销184.0211万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由 93,708.9814万股减少至 93,524.9603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937,
089,814元减少至人民币935,249,603元。

股本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
本结构表为准。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的规定，办理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依法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逾期未提出权利
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
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所需资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

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7日起45天内（工作日8:30-12:00、13:30-18:00）
2、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 567号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B座

11楼证券事务部
3、联系人：王先生
4、联系电话：0856-3238558
5、邮箱：cngrir@cngrgf.com.cn
6、邮政编码：410007
7、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来函请在信

封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电子邮件
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七日

董事王浩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有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2,50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0.1384%）的董事王浩先生计划在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0277%）。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名称：王浩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浩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84%。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原因、股份来源、数量、方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减持期间、

价格区间

股 东
名称

王浩

减持原
因

个人资
金需求

减持股份来源

公司2017年实施
的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授予股份

减持数量

不超过 500,000
股

减 持 方
式

集 中 竞
价 或 大
宗交易

减持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

不超过0.0277%

减持期间

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
个月内实施（2025年 5月 28日至2025年8月27日）。具体减持时
间将遵守董事买卖股票的相关
要求及窗口期、内幕信息管理等
相关规定

减持价格区间

按照减持实施
时的市场价格
确定

（二）本次拟减持事项与王浩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王浩先生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浩先生严格遵守此前已披露的相关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
与王浩先生此前已披露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三）王浩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王浩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

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部门规章相关规定。

（三）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王浩先生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部门规章的规定，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王浩先生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带来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关于减持计划的书面文件；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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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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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青岛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青岛证监局指导，青岛市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2025年青岛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
间为2025年5月12日（周一）15:0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以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治理、发
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
与。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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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2025/3/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0万股

0.8291%
3,513.73万元

28.53元/股~38.38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方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及回
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
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价格不超过59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青岛海泰
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 2025-
006）。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20,614,000 股的比例为
0.829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 38.38元/股，最低价为 28.5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137,342.1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9月9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8,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含），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7.00元/股（含），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22日和 2024年 9月
1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4-074）。2024年 10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82），2024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

17.00元/股（含）调整为16.87元/股（含）。2025年1月2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取得金融机

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经董事会审议，回购资金增加自
筹资金。公司已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的贷款承诺函，承诺贷款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11,000万元，贷款期限3年，该贷款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本次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 4,745,64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6104%，最高成交价为 14.18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72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63,593,694.20 元（不含交易费
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自律监管指

引第9号》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

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集合竞价。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05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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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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